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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限售条件 A股流通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股）

持 股 比

例

持股数（股）

持 股 比

例

锁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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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件流

通

股

- -

119,644,

800

9.98% 无限售期

小计 - -

119,644,

800

9.98% -

合计

1,019,238,

494

100.00%

1,199,104,

111

100.00

%

-

注：“SS” 指国有股东；“CS” 指虽不是国有股东，但政府部门、机构、事业

单位和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

其行为的境内外企业。

七、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北京电控（SS） 420,573,126 35.0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2 亦庄国投（SS） 168,912,889 14.09%

113,014,423 股自上市之

日 起 锁 定 12 个 月 ；55,

898,466 股自取得股份之

日起锁定 36个月

3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SS） 113,014,423 9.4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4 京国瑞 101,104,235 8.43%

45,205,769股自上市之日

起锁定 12 个月；55,898,

466 股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锁定 36个月

5 京东方创投（CS） 93,164,110 7.7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6 盐城高投（SS） 45,205,769 3.77%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7 电子城（CS） 22,602,884 1.88%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36个月

8 长城资管（SS） 22,354,647 1.86%

13,038,236股自上市之日

起锁定 12 个月 ；9,316,

411 股自取得股份之日起

锁定 36个月

9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

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7,074,784 1.42%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0

北京京国管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14,228,987 1.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11

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

14,228,987 1.19%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12个月

注 1：北京京国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数量相同，故公司前十大股东共有 11 名；

注 2：“SS” 指国有股东；“CS” 指虽不是国有股东，但政府部门、机构、事

业单位和国有独资或全资企业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

配其行为的境内外企业。

八、本次战略配售情况

（一）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跟投主体

为中信建投投资。 中信建投投资为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依法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要求，跟投比例和金额将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规

模分档确定：（1）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2）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

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3）发行规模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的，跟投

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4）发行规模 50 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

为 2%，但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根据上述要求，发行人本次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中信

建投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 最终

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战 略 投 资

者名称

类型

获 配 股

数（股）

获配股数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比例

获 配 金 额

（元，不含佣

金）

新 股 配 售

经 纪 佣 金

（元）

合 计 金 额

（元）

限 售

期

（月）

中 信 建 投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参与跟投的

保荐机构子

公司

4,549,

590

2.53%

99,999,

988.20

0

99,999,

98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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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1、投资主体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为共赢 7 号资管计划。

2、参与规模和具体情况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通过共赢 7 号

资管计划最终获配股票数量为 3,877,337 股，获配金额为 85,223,867.26 元

（不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为 426,119.34 元。

共赢 7 号资管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 -共赢 7号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编码 SXQ871

管理人名称 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备案日期 2022年 11月 3日

成立日期 2022年 11月 3日

到期日 2027年 11月 2日

投资类型 权益类

募集资金规模 8,565万元

参与人员、职务、认购金额及比例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位

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员工

认 购 金 额

（万元）

持有比例

1 谢小明 发行人董事长 核心员工 300 3.50%

2 王海鹏 发行人党委书记 核心员工 550 6.42%

3 霍凤祥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630 7.36%

4 徐涛 发行人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300 3.50%

5 张经义 发行人党委副书记 核心员工 100 1.17%

6 蔡振宇 发行人纪委书记 核心员工 150 1.75%

7 李剑锋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750 8.76%

8 唐晓琦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400 4.67%

9 陈兆震 发行人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450 5.25%

10 杨洁 发行人总监 核心员工 150 1.75%

11 刘斐 发行人副部长 核心员工 200 2.34%

12 赵昱琛 发行人副部长 核心员工 150 1.75%

13 周铁华

北京燕东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260 3.04%

14

ZHANGXI-

AOLIN

北京燕东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300 3.50%

15 吉东林

北京燕东微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专业技术主管

核心员工 300 3.50%

16 杨宝泉

北京宇翔电子有限公司总经

理

核心员工 160 1.87%

17 陈迎东

北京宇翔电子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核心员工 200 2.34%

18 吴昊

北京宇翔电子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核心员工 220 2.57%

19 徐怀建

北京宇翔电子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核心员工 200 2.34%

20 郭艳玲 北京宇翔电子有限公司部长 核心员工 100 1.17%

21 陈岳

北京宇翔电子有限公司专业

技术主管

核心员工 100 1.17%

22 李晓锋

北京瑞普北光电子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400 4.67%

23 康磊

北京飞宇微电子电路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100 1.17%

24 石迎红

北京飞宇微电子电路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骨干

核心员工 100 1.17%

25 于洋

四川广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150 1.75%

26 白磊

四川广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400 4.67%

27 张涛

四川广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主任

核心员工 550 6.42%

28 陈建鹏

四川广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部长

核心员工 375 4.38%

29 聂小军

四川广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部长

核心员工 520 6.07%

合计 8,565 100.00%

注：北京燕东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宇翔电子有限公司、北京瑞普北

光电子有限公司、北京飞宇微电子电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广义微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均系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共赢 7 号资管计划的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战略投资者

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 股 配 售

经 纪 佣 金

（元）

合 计 金 额

（元）

限 售

期

（月）

共赢 7 号资

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

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3,877,

337

2.16%

85,223,

867.26

426,

119.34

85,649,

98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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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战略投资者战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本次战略配售其他战略投资者类型包括：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以及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累计

获配 45,532,758 股。 其他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

者名称

类型

获 配 股

数（股）

获 配 股 数

占 本 次 发

行 数 量 的

比例

获 配 金 额

（元， 不含

佣金）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金额

（元）

限 售

期

（月）

1

北京京国

管股权投

资 基 金

（有限合

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企业

14,

228,

987

7.91%

312,753,

134.26

1,563,

765.67

314,316,

899.93

12

2

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

责任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其 下 属 企

业、 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14,

228,

987

7.91%

312,753,

134.26

1,563,

765.67

314,316,

899.93

12

3

国家集成

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

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其 下 属 企

业、 国家级大型

投资基金或其下

属企业

17,

074,

784

9.49%

375,303,

752.32

1,876,

518.76

377,180,

271.08

12

（四）限售期限

中信建投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

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五）相关承诺

依据 《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

213 号）（以下简称“《承销规范》” ），中信建投投资、共赢 7 号资管计划的

管理人中信建投基金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已签署承诺函，对《承销规范》规定

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承诺。

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

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

发行人控制权。

第四节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发行数量 17,986.5617万股

发行价格 21.98元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市盈率

68.39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1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1.86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计

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0.32元（以 2021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已发行股份总数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11.84 元 （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按照 202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

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

师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395,344.63万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人民

币约 19,693.2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5,651.34 万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对本次发行

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大华验字[2022]

000877 号）。 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12 月 13 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1,199,104,111.00 元， 股本为人民币 1,199,104,

111.00元。

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发行费用总额 196,932,884.69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182,007,714.69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7,700,000.00元

律师费用 1,320,754.72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622,641.51元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1,281,773.77元

募集资金净额 375,651.34万元

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80,074

户。

注：以上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三、本次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395.9685 万 股 ， 占 发 行 总 量 的 30% 。 网 上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71,173,263,500 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2,826.47 倍。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3,777.2000 万股，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307049%，其

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 37,427,547 股，放弃认购数量 344,453 股。 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8,813.3932 万股， 其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数量

8,813.3932 万股，放弃认购数量 0 股。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

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

量为 344,453 股。

第五节财务会计情况

大华会计师审计了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22 年 1-6 月、2021 年度、2020 年度、2019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

注，并出具了编号为“大华审字[2022]0017625”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了详细披露，《审计报告》全文已

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审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大华会计师对公司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2022 年 1-9 月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 《审阅报告》（大华核字[2022]

0013563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 之“二、审计

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中进行了披露，审阅报告全文已在招股

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或招股意

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审计截止日的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

后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公司经营模式、主要产品及服

务、税收政策等未发生重大变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重大变更，

未发生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三、2022 年全年业绩预测情况

结合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情况，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2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在 218,000 万元至 228,000 万元之间，较去年同

期增长 7.14%至 12.06%；预计 2022 年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在 55,600 万元至 59,500 万元之间，较去年同期增长 1.01%至 8.09%；预计

2022 年全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47,800 万元至 51,700 万元之间，较去年同期增长 24.03%至 34.15%。 公司

2022 年全年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主要系公司 8 英寸晶圆制造业务

产能同比上升、特种集成电路及器件业务同比增长等原因所致。

上述 2022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

测算结果，预计数不代表公司最终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也并非公司的

盈利预测或业绩承诺。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

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 《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 募集资金专用账号

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仙桥支行 20000001447300105635177

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9550880222605700419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8110701013702425768

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新城支行 20000035206700105761169

注：上表中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新城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主

体为发行人控股子公司燕东科技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

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件。

第七节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联系电话：010-65608252

传真：010-65608450

保荐代表人：张林、侯顺

项目协办人：闫思宇

项目组其他成员：于宏刚、李笑彦、田东阁、高诚伟、张冠宇、单增建、刘铭

哲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燕东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规定，具备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同意担任燕东微本次发行上

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三、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张林先生：保荐代表人，博士学历，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

委员会总监，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七星电子 IPO、中国核电 IPO、筑博设

计 IPO、复旦微电 IPO、中芯国际 IPO、北方华创非公开发行、七星电子非公

开发行、泛海控股非公开发行、东方精工非公开发行、铁汉生态非公开发行、

中航动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民生控股重大资产出售、七星

电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科蓝软件可转债、泛海控股公司债、

华美地产公司债等，作为保荐代表人现在尽职推荐的项目有：金凯（辽宁）生

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于创业板上市，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

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侯顺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学历，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法律职业

资格，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曾主持或参

与的项目有：筑博设计 IPO、联络互动重大资产重组、汇鸿股份换股吸收合

并、京城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常林股份重大资产重组、国机重装重大资产重

组、科蓝软件可转债、苏美达公司债、泛海控股公司债等。 作为保荐代表人现

在尽职推荐的项目有：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第八节重要承诺事项

一、关于本次发行前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

以及股东持股、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北京电控及其一致行动人京东方创投、电控

产投、电子城、联芯一号、联芯二号、联芯三号、联芯五号、联芯六号、联芯七

号、联芯八号、联芯九号、联芯十号和联芯十一号等十家员工持股平台、盐城

高投

1、北京电控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在上述相应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本次首发上市时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以下简称“发行价” ）。若发行人

在本次首发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

发行价进行除权除息处理（下同）。

3.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4.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

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

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

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公司怠于承

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

项。

5.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

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出具的承

诺关于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

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可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 （如果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相应调整，下同）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在相关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

4.减持股份的数量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 12 个月内，本企业直接或间接

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企业于本次上市时持有发行人股份 （不包括

本企业在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从公开市场中新买入的股份）的 25%。

在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的第 13 至 24 个月内，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在锁定期届满后第 13 个月初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不包括本企业在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后从公

开市场中新买入的股份）的 25%。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如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

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以其他方式减持应依法提前至少 3 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本公司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减持

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

调整）。

6.遵守届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则的相关规定

在本企业进行减持行为时，本企业亦将遵守本企业届时应遵守的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相

关规定。 ”

2、京东方创投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该等股份派生的股份，如因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情形而新增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

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

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

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公司怠于承

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

项。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公司出具

的承诺关于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 本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

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

行减持。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

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本公司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承

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3、电控产投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

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

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

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公司怠于承

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

项。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公司出具

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 本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

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

行减持。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

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本公司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承

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4、电子城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

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

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

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公司怠于承

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

项。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公司出具

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 本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要求。

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

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

行减持。

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

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本公司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承

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5、联芯一号、联芯二号、联芯三号、联芯五号、联芯六号、联芯七号、联芯

八号、联芯九号、联芯十号和联芯十一号等十家员工持股平台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

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锁

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

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企业未遵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

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

定账户。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企业怠于承

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企业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

项。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出具

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

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

行减持。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

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

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6、盐城高投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

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

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

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

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公司怠于承

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

项。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出具

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

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 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

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

行减持。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

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

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 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

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二）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亦庄国投、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京国瑞

1、亦庄国投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该等股份派生的股份，如因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等情形而新增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发行人提交申请前 12 个月内新增的股份，本公司承诺新增股份自发

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包括

该等股份派生的股份，如因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情形而新增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

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长于本承诺，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

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

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

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

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公司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人指

定账户。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公司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公司怠于承

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本公司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

项。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公司出具

的承诺关于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 本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 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

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息、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

行减持。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

届满后，将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交易方式减持，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股份的， 应当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

先披露减持计划， 以其他方式减持应依法提前至少 3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

公司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公司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自公司股票上市至其减持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底价下限和股份数将相应进行调整）。

6.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承

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2、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下转 A16 版)


